
 

(2020 年 8 月版) 

南山人壽網路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投保人須知 

一、網路投保，係要保人經由網路完成首次註冊及身分驗證程序後，於網頁輸入要保資料並完成

投保及身分驗證程序後，直接與保險公司締結保險契約。 

二、辦理網路投保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須為同一人，且須為年滿 20 足歲具行為能力之人。 

三、保險公司會主動提供保險單條款，並於要保人交付保險費後，出具正式收據。為知道您投保

的內容，及維護您的權益，如保險公司未主動提供保險單時，請務必要求其提供。 

四、除外責任。 

  說明： 

  (一)依照保險法規定，有下列原因，保險公司可以不負賠償責任或受益人將喪失受益權。 

1、受益人故意傷害被保險人者，無請求保險金額之權(參考保險法第一三四條)。 

2、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因犯罪行為，所致傷害、失能或死亡，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額

之責任 (參考保險法第一三三條)。 

  (二)此外在網路投保旅行平安保險單條款通常都有詳細訂明各種除外責任之範圍，可以參閱。  

  (詳保單條款) 

五、被保險人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其意外身故保險金給付之限制。 

    說明： 

(一)訂立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意外身故保險金部分(不論其

給付名目)均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

喪葬費用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保險公司不負給付責任，保險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該

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二)前開內容在保單條款都有詳細規定，可以參閱。 

六、本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說明：  

    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適用於依我國法律設立許可之本（外）國人壽保險業在我國境內銷售之

有效保險契約，但不包括下列契約： 

     1、未經我國法令許可之保險業在國內所銷售之保險契約。 

     2、國內壽險業之國外（總）分支機構在國外銷售之保險契約。 

     3、保險商品之專設帳簿部分。 

4、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辦法規定銷售之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及勞退個人

年金保險契約。 

七、因投保契約所生紛爭之處理方式及申訴之管道：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益人因保險契約發生爭議時，可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定先向保險業

提出申訴，保險業應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覆申訴人；

申訴人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保險業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申訴人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

屆滿之日起六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 

 

附註：本投保人須知僅供參考，有關之權利義務，仍請詳閱契約條款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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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網路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要保書填寫說明 

一、什麼是要保書？ 

要保書是指要保人向保險公司申請投保時所提供的文件。主要內容包括：要保人與被保險人

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地址、電話、身分證/護照/統一編號；受益人姓名；要保事項；要保人、

被保險人聲明同意事項等。 

 

二、誰來填寫要保書？ 

要保書應由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本人就有關內容親自填寫並以足資證明投保意願之方式表示

同意。 

 

三、什麼是「被保險人」？ 

所謂被保險人，指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 

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超過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用扣除額之半數。 

 

四、要保書上的「年齡」如何計算？ 

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以足歲計算，要保人在申請投保時，應將被保險人的真實出生年月日，

在要保書填明。 

 

五、要保書上要提供什麼「地址」？有何重要性？ 

(一)須提供下列地址： 

1.要保人(被保險人)聯絡地址。 

2.意外身故保險金受益人聯絡地址。 

(二)重要性： 

為維護要保人(被保險人)及意外身故保險金受益人之權益,請務必正確提供要保人(被保險人)

及意外身故保險金受益人地址，以便本公司送達各項文件。地址如有變更時，請以書面

通知本公司。倘未為地址變更通知、意外身故保險金受益人如係身分別之指定及如有

要保人不同意填寫受益人之聯絡地址及電話之情形，本公司之各項通知，得以保險契約

所載要保人之最後住所或所留聯絡方式通知。 

 

六、什麼是「要保人」？ 

要保人是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利益，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

之人，其權利及義務為： 

     (一)權利： 

          1.指定各類保險金之受益人。2.申請契約變更。 

     (二)義務： 

          1.繳納保險費。2.被保險人保險事故發生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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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什麼是「受益人」？ 

     (一)所謂「受益人」係指被保險人或要保人約定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 

     (二)受益人通常除有請求保險金之權利外，並可基於利害關係人之身分代繳保險費。 

     (三)受益人之義務則應於知悉保險事故發生後通知保險公司。 

 

八、受益人怎麼指定？ 

     (一)要保人於訂立保險契約時或保險事故發生前，得指定或變更受益人，並應符合指定或

變更當時法令之規定。 

     (二)「意外失能保險金」、「意外重大燒燙傷保險金」、「傷害醫療保險金」、「海外突發疾病

住院醫療保險金」、「海外突發疾病返國住院醫療保險金」、「海外突發疾病門診醫療保險

金」、「海外突發疾病急診醫療保險金」的受益人，為被保險人本人，保險公司不受理其

指定或變更。 

(是否有前述各項給付項目以實際投保內容為準)(詳保單條款) 

 

九、保險費繳付的方式有幾種？ 

保險費之交付方式為一次交付。 

 

十、要保書還有什麼附件？ 

除了要保書本身之外，尚有投保人須知、要保書填寫說明、保險單條款樣本及壽險業履行

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等附件，提供給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填寫要保書參考。 

 

 

 

 

附註：本填寫說明僅供填寫參考，有關之權利義務，仍請詳閱契約條款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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